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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訴 審 裁 小 組  
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第 1 2 3 章 )  

案 件 編 號  :  4 7 - 2 0 1 8 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 

有 關  

鍾 汝 良       上 訴 人  

 

與  
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    應 訴 人  

  

之 間  

在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席 前 的 上 訴 個 案  

-  蘇 國 良 先 生  (主 席 )  

-  潘 正 平 先 生  (成 員 )  

-  翟 志 堅 工 程 師  (成 員 )  

-  林 峰 先 生   (成 員 )  

 

初 步 聆 訊 日 期  :  2 0 1 9 年 4 月 1 1 日  

書 面 裁 決 頒 布 日 期  :  2 0 1 9 年 1 2 月 1 1 日  

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 

裁  決  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 

1 .  上 訴 人 因 不 服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(本 上 訴 個 案 的 應 訴 人 )於 2 0 1 8

年 3 月 2 日，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第 1 2 3 章 )第 2 4 ( 1 )條，向

上 訴 人 送 達 命 令 第 C / T D / 0 1 7 1 6 9 / 1 2 / N T 號（ 下 稱「 該 命 令 」），

着 令 拆 除 位 於 新 界 葵 涌 葵 喜 街 1 3 - 2 9 號 永 恆 工 業 大 廈 2 字

樓 單 位 7 包 括 平 台 (下 稱「 該 處 所 」 )在 該 處 所 及 該 處 所 毗 鄰

處 所 單 位 八 的 平 台 中 間 位 置 大 約 尺 寸 為 長 5 米 ， 高 2 . 2 米 ，

厚 度 為 1 0 厘 米 的 實 心 結 構 圍 牆  (下 稱「 該 違 建 工 程 - 1」)  、

及 在 該 處 所 平 台 上 的 兩 個 搭 建 物，即 金 屬 結 構 的 貨 櫃 箱，每

個 尺 寸 約 為 長 6 米，闊 3 米，高 2 . 2 米，大 約 體 積 為 3 9 . 6 立

方 米 (下 稱「 該 違 建 工 程 - 2」)  (下 總 稱「 該 些 違 建 工 程 」)  至

應 訴 人 滿 意 的 程 度 ， 於 2 0 1 8 年 3 月 2 1 日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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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》(第 1 2 3 章 )第 4 7 條 向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提 出 上 訴。(下 稱「 本

上 訴 個 案 」 )  

 

2 .  上 訴 人 於 2 0 1 8 年 3 月 2 2 日 向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提 交 其 書 面

陳 詞 (下 稱 「 2 2 / 3 / 1 8 陳 詞 」 )  。  

 

3 . 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就 本 上 訴 個 案 ， 於 2 0 1 9 年 4 月 1 1 日 進 行

初 步 聆 訊 (下 稱「 1 1 / 4 / 1 9 初 步 聆 訊 」 )  ， 決 定 應 否 進 行 全 面

聆 訊 。 若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裁 定 並 無 應 進 行 全 面 聆 訊 的 好 因

由 提 出 ， 便 須 駁 回 上 訴 ， 無 需 進 行 全 面 聆 訊 。 於 1 1 / 4 / 1 9 初

步 聆 訊 當 天，上 訴 人 由 鍾 汝 良 先 生 出 席 當 天 聆 訊，應 訴 人 則

由 何 慶 邦 先 生 代 表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4 .  屋 宇 署 於 2 0 1 4 年 4 月 1 1 日 向 該 處 所 的 前 業 主 送 達 命 令 (「 前

命 令 」 )， 着 拆 除 在 該 處 所 平 台 上 加 建 的 一 個 違 建 搭 建 物 及

按 照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的 圖 則 把 建 築 物 受 影 響 的 部 份 恢 復

原 狀 至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滿 意 的 程 度 。  

 

5 .  於 2 0 1 7 年 1 2 月 1 2 日 ， 屋 宇 署 人 員 進 行 視 察 時 ， 發 現 前 命

令 所 述 的 違 建 工 程 大 部 份 已 經 拆 除 ， 但 亦 發 現 該 處 所 有 新

的 違 建 工 程 ， 即 該 些 違 建 工 程 。  

 

6 .  於 2 0 1 8 年 2 月 2 7 日，屋 宇 署 根 據 土 地 註 冊 處 的 紀 錄，得 悉

該 處 所 的 業 主 出 現 轉 變，屋 宇 署 遂 向 前 業 主 發 出 信 件，撤 銷

前 命 令 。  

 

7 .  於 2 0 1 8 年 3 月 2 日，應 訴 人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(第 1 2 3 章 )

第 2 4 ( 1 )條 ， 向 上 訴 人 送 達 該 命 令 。  

 

8 .  2 0 1 8 年 3 月 2 1 日 ， 上 訴 人 呈 交 反 對 該 命 令 的 上 訴 通 知 。  

 

9 .  2 0 1 8 年 3 月 2 2 日 ， 上 訴 人 提 交 詳 情 陳 述 書 ， 並 於 1 1 / 4 / 1 9

初 步 聆 訊 作 出 陳 詞 。  

 

上 訴 人 的 陳 述 及 陳 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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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上 訴 人 在 2 2 / 3 / 1 8 的 陳 詞 指 出 ， 根 據 2 0 1 5 年 8 月 的 舊 相 片

及 屋 宇 署 的 紀 錄 ， 該 違 建 工 程 - 1 早 已 存 在 ， 而 前 業 主 在 該

物 業 成 交 前 已 把 有 關 違 建 工 程 拆 除 ， 在 雙 方 律 師 確 認 解 除

僭 建 令 文 件 後 ， 雙 方 才 簽 署 買 賣 合 約 。 該 違 建 工 程 - 1 是 在

買 賣 物 業 時 已 經 存 在 ， 如 果 上 訴 人 知 道 該 物 業 有 任 何 違 建

工 程 ， 便 不 會 購 買 該 物 業 。  

 

1 1 .  另 上 訴 人 指 出 ， 剛 購 入 該 物 業 後 曾 有 屋 宇 署 人 員 到 場 視 察

及 說 沒 有 違 建 工 程，現 收 到 屋 宇 署 來 信 說 有 違 建 工 程，是 與

毗 鄰 單 位 (單 位 8 )分 隔 用 之 圍 牆 。 上 訴 人 也 指 出 ， 該 違 建 工

程 - 1 是 建 在 單 位 7 與 單 位 8 之 間 的 平 台 ， 而 單 位 8 現 在 是

租 與 他 人 ， 上 訴 人 相 信 該 承 租 人 也 不 容 許 上 訴 人 一 方 作 出

任 何 改 動。上 訴 人 認 為 該 圍 牆 是 屬 於 雙 方 的，希 望 屋 宇 署 能

找 出 解 決 方 法 ， 否 則 對 他 是 不 公 平 的 。  

 

1 2 .  另 外 ， 上 訴 人 也 指 出 該 違 建 工 程 - 2 是 承 租 該 處 所 之 實 業 公

司 所 擁 有，用 於 貨 運 物 流 之 用，而 該 平 台 是 用 作 上 落 貨 區。

根 據 現 場 顯 示 ， 該 違 建 工 程 - 2 ( 1 )是 工 場 的 臨 時 落 貨 及 出 貨

之 用； ( 2 )是 離 地 面 放 置 ;  ( 3 )是 沒 有 阻 礙 排 水 坑 渠 ;  ( 4 )是 沒 有

阻 礙 出 入 通 道 ;  ( 5 )  是 可 隨 時 撤 離 平 台 ;  及 ( 6 )是 重 量 不 超

過 工 廈 之 承 載 重 量 標 準 。  

 

1 3 .  上 訴 人 也 重 申，在 購 入 該 處 所 三 個 月 後，屋 宇 署 才 派 人 到 其

處 所 視 察，如 果 當 日 屋 宇 署 沒 有 解 除 僭 建 令，上 訴 人 便 不 會

被 誤 導 而 購 買 這 個 物 業 。  
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陳 述 及 陳 詞  

 

1 4 .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其 陳 詞 指 出，根 據 以 下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2

條 的 定 義 ， 該 違 建 工 程 為 建 築 工 程  :  “ 建 築 工 程 ” 包 括 任

何 種 類 的 建 築 物 建 造 工 程，地 盤 平 整 工 程，附 表 所 列 地 區 內

的 土 地 勘 察、基 礎 工 程、修 葺、拆 卸、改 動、加 建、以 及 各

類 建 築 作 業 ， 此 外 ， 亦 包 括 排 水 工 程 ” ;而 該 些 違 建 工 程 並

不 屬 於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4 1 ( 3 )  ， 第 4 1 ( 3 B )和 第 4 1 ( 3 C )  條

所 指 的 豁 免 工 程，因 此 須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1 4 ( 1 )  條 取

得 批 准 和 同 意 ; 且 由 於 該 “ 違 建 工 程 ” 在 進 行 前 並 無 根 據
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1 4 ( 1 )條 事 先 取 得 批 准 或 同 意，故 屬 違 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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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稱，根 據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的 圖 則，該 些 違 建

工 程 未 有 存 在 於 該 等 圖 則 上，亦 即 是 並 未 取 得 批 准，故 屬 違

例。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又 稱，屋 宇 署 在 2 0 1 1 年 4 月 已 修 訂 至 2 0 0 1

年 開 始 採 用 的 僭 建 物 執 法 政 策 ， 屋 宇 署 會 向 有 關 業 主 發 出

法 定 命 令，規 定 拆 除 須 予 已 取 締 的 僭 建 物，包 括 大 規 模 行 動

目 標 所 涵 蓋 的 特 定 類 型 僭 建 物 ， 又 或 所 涵 蓋 的 個 別 或 一 組

樓 宇 內 的 僭 建 物 -項 目 2 ( g )。  

 

1 6 .  屋 宇 署 於 近 年 加 強 執 法 行 動 ， 要 求 業 主 清 拆 樓 宇 上 的 違 例

搭 建 物 及 進 行 維 修 工 程，以 確 保 公 眾 安 全。新 界 葵 涌 葵 喜 街

1 3 - 2 9 號 永 恆 工 業 大 廈 是 2 0 1 2 年 勘 察 及 修 葺 樓 宇 的 大 規 模

行 動 R E I N - B E A U T Y  2 0 1 2 的 目 標 樓 宇 之 一 。  

 

1 7 .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稱，根 據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核 准 圖 則，該 違 建 工

程 - 1 未 有 存 在 於 該 建 築 物 被 佔 用 前 的 最 後 批 准 圖 則 上 ， 亦

即 是 並 未 取 得 批 准 。 如 上 文 第 1 6 段 所 述 ， 該 樓 宇 為 清 拆 違

例 建 築 物 特 別 行 動 的 目 標 樓 宇 之 一 ， 根 據 須 予 以 優 先 取 締

的 違 建 工 程 的 項 目 列 表 第 ( 1 . 1 )項 ， 該 違 建 工 程 屬 須 即 時 取

締 的 類 別 ， 並 應 即 時 予 以 拆 除 。  

 

1 8 .  就 上 訴 人 提 出 的 該 違 建 工 程 - 1， 是 在 2 0 1 5 年 8 月 舊 相 片 中

記 錄 及 屋 宇 署 的 記 錄 都 已 經 存 在，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認 為，如 屋

宇 署 於 2 0 1 8 年 2 月 2 7 日 根 據 土 地 註 冊 處 的 紀 錄 得 悉 該 處

所 的 業 主 出 現 轉 變 ， 有 關 成 交 日 期 為 2 0 1 5 年 1 0 月 2 2 日 ，

屋 宇 署 則 於 2 0 1 8 年 2 月 2 7 日 向 前 業 主 發 出 信 件 ， 撤 銷 於

2 0 1 4 年 4 月 1 1 日 發 出 的 前 命 令 ， 並 於 2 0 1 8 年 3 月 2 日 向

該 處 所 的 新 業 主 送 達 該 命 令。因 此，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不 同 意 上

訴 人 之 指 稱 ， 上 訴 人 於 2 0 1 5 年 購 買 該 物 業 前 ， 屋 宇 署 已 經

發 出 信 件 解 除 命 令 及 接 受 保 留 有 關 圍 牆 。 上 訴 人 既 為 上 址

的 業 主，便 有 責 任 清 拆 該 違 建 工 程 - 1，並 按 照 建 築 事 務 監 督

核 准 的 圖 則，將 樓 宇 受 該 違 建 工 程 - 1 影 響 的 部 份 恢 復 原 狀。

另 外，屋 宇 署 亦 已 於 2 0 1 8 年 3 月 2 日，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

(第 1 2 3 章 )第 2 4 ( 1 )條 向 該 處 所 毗 鄰 處 所 單 位 8 的 業 主 發 出

命 令 ， 要 求 有 關 業 主 拆 除 包 括 在 其 單 位 的 有 關 圍 牆 。  

 

1 9 .  此 外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指 出 ， 屋 宇 署 人 員 於 2 0 1 7 年 1 2 月 1 2

日 進 行 視 察 時 ， 發 現 該 違 建 工 程 - 2 是 兩 個 新 建 的 金 屬 結 構

的 貨 櫃 箱，每 個 尺 寸 約 為 長 6 米，闊 3 米，高 2 . 2 米，大 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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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 積 為 3 9 . 6 立 方 米 。 根 據 屋 宇 署 樓 宇 部 手 冊 笫 I I 部 第 6 條

第 2 5 號 指 令 預 製 構 築 物 (移 動 房 屋 )  笫 ( 4 )段 ， 由 於 該 違 建

工 程 - 2 所 指 的 兩 個 搭 建 物 的 個 別 體 積 超 過 3 立 方 米 及 個 別

高 度 超 過 2 米，會 被 歸 類 為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。根 據 同 一 指

令 第 2 段 ， 屋 宇 署 將 根 據 現 行 對 僭 建 物 的 執 法 政 策 採 取 適

當 的 執 法 行 動 。  

 

2 0 .  對 於 上 訴 人 在 2 2 / 3 / 1 8 陳 詞 中 指 出，該 違 建 工 程 - 2 所 具 有 的

特 點 可 視 為 臨 時 流 動 裝 置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認 為 根 據 屋 宇 署

人 員 於 2 0 1 7 年 1 0 月 1 2 日 至 2 0 1 8 年 2 月 2 日 期 間 進 行 的 視

察 ， 發 現 該 兩 個 貨 櫃 搭 建 物 處 於 單 位 7 的 平 台 的 同 一 位 置

上 ， 屋 宇 署 人 員 再 於 2 0 1 9 年 4 月 8 日 再 次 到 場 視 察 ， 也 發

現 該 違 建 工 程 - 2 仍 然 留 在 原 地 一 段 頗 長 的 時 間 不 曾 被 移

動。因 此，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並 不 同 意 上 訴 人 聲 稱 有 關 搭 建 物 用

作 為 臨 時 落 貨 及 出 貨 之 用 。  

 

相 關 法 律 條 文  

 

2 1 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第 1 2 3 章 )第 2 條 的 定 義 ， “ 建 築 工

程 ”  包 括 任 何 種 類 的 建 築 物 建 造 工 程、地 盤 平 整 工 程、附

表 所 列 地 區 內 的 土 地 勘 測、基 礎 工 程、修 葺、拆 卸、改 動、

加 建，以 及 各 類 建 築 作 業，此 外，亦 包 括 排 水 工 程； … … ”  

 

2 2 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第 1 2 3 章 )第 4 1 ( 3 )  ， 第 4 1 ( 3 B )和 第

4 1 ( 3 C )  條 所 指 的 豁 免 工 程 。  

 

2 3 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第 1 2 3 章 )第 1 4 ( 1 )條 事 先 取 得 批 准 和

同 意 的 建 築 工 程 。  

 

相 關 僭 建 物 的 執 法 政 策  

 

2 4 .  屋 宇 署 於 2 0 1 1 年 修 訂 自 2 0 0 1 年 開 始 採 用 的 僭 建 物 的 執 法

政 策 ， 經 修 訂 的 僭 建 物 的 新 執 法 政 策 於 2 0 1 1 年 4 月 1 日 起

生 效 (下 稱「 修 訂 執 法 政 策 」 )。  在 修 訂 執 法 政 策 下，屋 宇 署

會 向 有 關 業 主 發 出 法 定 命 令 ， 規 定 拆 除 一 系 列 須 予 以 取 締

的 僭 建 物 ， 包 括 新 建 的 僭 建 物  (不 包 括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

(第 1 2 3 章 )的 條 文 獲 得 法 定 豁 免 的 建 築 工 程 )， 不 論 主 體 樓

宇 的 落 成 日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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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 屋 宇 署 於 近 年 加 強 執 法 行 動 ， 要 求 業 主 清 拆 樓 宇 上 的 違 例

搭 建 物 及 進 行 維 修 工 程，以 確 保 公 眾 安 全。新 界 葵 涌 葵 喜 街

1 3 - 2 9 號 永 恆 工 業 大 廈 是 2 0 1 2 年 勘 察 及 修 葺 樓 宇 的 大 規 模

行 動 R E I N - B E A U T Y  2 0 1 2 的 目 標 樓 宇 之 一。根 據 須 予 以 優 先

取 締 的 違 建 工 程 的 項 目 列 表 第 ( 1 . 1 )項 ， 該 等 違 建 工 程 屬 須

即 時 取 締 的 類 別 ， 並 應 即 時 予 以 拆 除 。  

 

2 6 .  根 據 屋 宇 署 樓 宇 部 手 冊 第 I I 部 第 6 條 第 2 5 號 指 令 預 製 構 築

物 (移 動 房 屋 )  第 ( 4 )段，任 何 搭 建 物 的 個 別 體 積 超 過 3 立 方

米 及 個 別 高 度 超 過 2 米，會 被 歸 類 為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。根

據 同 一 指 令 第 2 段 ， 屋 宇 署 將 根 據 現 行 對 僭 建 物 的 執 法 政

策 採 取 適 當 的 執 法 行 動 。  

 

2 7 .  根 據 屋 宇 署 樓 宇 部 手 冊 第 I I 部 第 6 條 第 2 號 指 令 「 一 般 未

經 批 準 而 豎 設 的 適 意 設 施 」第 6 ( f ) ( i i )段 所 指 :平 台 上 的 圍 牆

的 實 心 部 份 不 得 超 過 1 . 1 米 高 的 要 求，故 不 能 視 作 不 會 採 取

優 先 取 締 的 小 型 適 意 設 施 。  

 

分 析 及 裁 決  

 

2 8 .  進 行 1 1 / 4 / 1 9 初 步 耹 訊 的 目 的 是 要 決 定 上 訴 人 是 否 已 展 示 有

好 因 由 就 本 上 訴 個 案 進 行 全 面 聆 訊。就 此 議 題，上 訴 人 負 上

證 據 上 的 舉 證 責 任 。  

 

2 9 .  不 容 置 疑 的 是  :   

( a )  該 些 違 建 工 程 均 無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，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第

1 2 3 章 )第 1 4 條 適 用 於 沒 有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違 建 工 程。 

 

( b )  根 據 照 片 及 其 他 紀 錄，屋 宇 署 人 員 於 2 0 1 7 年 1 2 月 1 2 日

到 該 處 所 進 行 視 察，發 現 該 違 建 工 程 - 1 為 前 命 令 所 述 的

部 份 平 台 違 建 搭 建 物 仍 然 存 在。關 於 上 訴 人 聲 稱 在 買 入

該 處 所 時 經 雙 方 律 師 確 認 解 除 ‘ 僭 建 令 文 件 ’ 後，雙 方

才 簽 署 買 賣 合 約 一 事，上 訴 人 並 沒 有 提 交 任 何 相 關 的 文

件 證 據 ， 其 聲 稱 也 與 屋 宇 署 之 記 錄 不 吻 合 。 事 實 上 ， 如

上 訴 人 在 買 入 該 處 所 時 也 有 處 理 當 時 存 在 的 僭 建 事 宜 ，

上 訴 人 更 應 已 自 行 或 透 過 其 律 師 知 悉 該 違 建 工 程 - 1 (如

當 時 已 存 在 )  是 違 建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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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屋 宇 署 也 有 向 單 位 8 就 上 訴 人 單 位 與 單 位 8 之 間 的 圍 牆

發 出 相 關 拆 除 命 令。上 訴 人 理 應 與 單 位 8 之 業 主 聯 繫 及

跟 進 有 關 事 宜 。  

 

( d )  根 據 屋 宇 署 照 片 和 視 察 及 其 他 紀 錄，該 項 違 建 工 程 - 2 並

未 有 存 在 於 該 等 圖 則 上 ， 亦 即 是 並 未 取 得 批 準 ，故 屬 違

例 。  

 

( e )  根 據 屋 宇 署 人 員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1 2 日 至 2 0 1 8 年 2 月 2

日 期 間 及 在 2 0 1 9 年 4 月 8 日 所 進 行 的 視 察 ， 發 現 該 違

建 工 程 - 2 是 處 於 單 位 7 的 平 台 的 同 一 位 置 上 已 有 一 段

頗 長 時 間 不 曾 被 移 動 。 就 這 一 點 及 /或 違 建 工 程 - 2 是 如

何 被 承 租 該 處 所 之 實 業 公 司 使 用 的 情 況，上 訴 人 沒 有 提

交 文 件 證 據 以 證 明 該 違 建 工 程 - 2 不 是 長 時 間 不 曾 被 移

動 。  

 

( f )  此 外，對 於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指 出 該 些 違 建 工 程 不 符 合《 建

築 物 條 例 》 第 4 1 條 所 述 的 豁 免 工 程 及 /或 不 符 合 “ 預 製

構 築 物 (移 動 房 屋 ) ” 第 4 段 指 令 關 於 體 積 及 /或 其 他 因

素 的 要 求 等 主 張，上 訴 人 沒 有 提 出 相 反 意 見 及 /或 證 據。 

 

( g )  正 如 應 訴 人 指 出 ， 因 應 該 些 違 建 工 程 的 體 積 及 /或 其 他

因 素 ， 該 些 違 建 工 程 不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4 1 條 所

述 的 豁 免 工 程 及 /或 不 符 合 “ 預 製 構 築 物 (移 動 房 屋 ) ”

指 令，也 無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，所 以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(第 1 2 3

章 )第 1 4 條 均 不 適 用 於 該 些 違 建 工 程 ， 而 該 些 違 建 工 程

亦 沒 有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違 建 工 程 。  

 

3 0 .  就 該 違 建 工 程 - 1 及 該 違 建 工 程 - 2 而 言 ，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接

納 應 訴 人 的 上 述 有 關 主 張 。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並 察 覺 到 根 據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批 准 圖 則 ， 該 些 違 建 工 程 未 有 存 在 於 該 等

圖 則 上 ， 亦 即 是 並 未 取 得 批 准 。  

 

 

總結及訟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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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.  基 於 上 述 原 因 ，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認 為 本 上 訴 並 沒 有 任 何 好

的 因 由 需 要 進 行 全 面 聆 訊 ， 因 而 駁 回 上 訴 人 的 上 訴 。  

 

3 2 . 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在 作 出 這 裁 決 時 已 考 慮 了 所 有 證 據 及 陳

詞 ， 包 括 沒 有 於 上 述 段 落 提 及 的 證 據 及 陳 詞 。  

 

3 3 .  基 於「 訟 費 須 視 乎 訴 訟 結 果 而 定 」的 大 原 則，本 上 訴 審 裁 小

組 頒 令 上 訴 人 給 予 應 訴 人 訟 費 。  

 

 

 

 

 

[已 簽 署 ]  

  

 

 

[已 簽 署 ] 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主 席  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成 員  

蘇 國 良 先 生   潘 正 平 先 生  

 

 

 

 

[已 簽 署 ]  

  

 

 

 

[已 簽 署 ] 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成 員  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成 員  

翟 志 堅 工 程 師   林 峰 先 生  

 

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 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第 1 2 3 章 )  

 

案 件 編 號  ： 4 7 - 2 0 1 8 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 
命 令 ／ 通 知 編 號  

： C/TD/017169/12/NT 

涉 案 地 址  ： 新 界 葵 涌 葵 喜 街 1 3 - 2 9 號 永 恒 工 業 大 廈 2 字 樓

單 位 7 包 括 平 台  

上 訴 人  ： C h u n g  Yu - l e u n g  (鍾 汝 良 )  

應 訴 人  ：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本 命 令 日 期  ： 2 0 2 0 年 5 月 2 0 日  

 
繳 付 訟 費 命 令  

 

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已 駁 回 本 上 訴 並 判 上 訴 人 需 付 訟 費 。 上 訴 審 裁 小

組 經 細 閱 應 訴 人 2 0 1 9 年 1 2 月 3 1 日 的 信 件，並 在 沒 有 接 獲 上 訴 人 就

應 訴 人 訟 費 命 令 申 請 作 出 書 面 回 應 的 情 況 下 ， 現 命 令 上 訴 人 須 向 應

訴 人 繳 付 的 本 案 訟 費 金 額 為 5 , 8 6 7 . 0 0 元 。  

 

 
 
 

[已 簽 署 ]  

  
 
 

[已 簽 署 ]  
上訴審裁小組主席  
蘇國良先生  

 上訴審裁小組成員  
潘正平先生  

 
 
 

[已 簽 署 ]  

  
 
 

[已 簽 署 ]  
上訴審裁小組成員  
翟志堅工程師  

 上訴審裁小組成員  
林峰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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